
1 
 

國 立 屏 東 高 工 輔 導 工 作 委 員 會 組 織 規 程 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
     中華民國 100年 1月 20日校務會議通過 

中華民國 105年 8月 26日校務會議修正通過 

第1條 國立屏東高級工業職業學校（以下簡稱本校）為加強推行

輔導工作，爰依據「高級中等教育法」第二十條、「學生輔

導法」第八條、「高級中等學校學生輔導辦法」第六條，組

織輔導工作委員會（以下簡稱本會），並訂定本組織規程。 

第2條 本會設主任委員一人由校長兼任，其餘委員由校長聘請教

務主任、學務主任、實習主任、圖書館主任、總務主任、

進修部主任、人事主任、主計主任、主任教官、輔導教師

及各年級導師代表三人、教師會代表一人、職員工代表一

人、學生代表一人、家長代表一人為委員，任期一年，其

任一性別委員人數，不得少於委員總數三分之一。 

第 3條  本會任務如下： 

         一、統整學校各單位相關資源，訂定學生輔導工作計畫， 

落實並檢視其實施成果。 

         二、規劃或辦理學生、教職員工及家長學生輔導工作相關 

             活動。 

         三、結合學生家長及民間資源，推動學生輔導工作。 

         四、其他有關學生輔導工作推展事項。 

第 4條   本會由主任委員召開，每學期至少開會一次，必要時得召 

         開臨時會議，會議由主任委員召集之。 

第 5條   本會議决事項，經校長核准後，由輔導室執行之。 

第 6條   本規程經輔導工作委員會議討論，校務會議通過，陳請校 

         長核定後公告實施，修正時亦同。 

 


